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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山市中小企业服务券申请表
（     ）年度
	企业名称
	
	企业地址
	

	所属行业
	
	企业性质
	

	法人姓名
	
	法人手机
	

	联系人姓名
	
	联系人手机
	

	从业人员数
	
	上年度营业收入
	

	营业执照号
	
	企业经营范围
	

	企业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号
	

	企业所属类型
	规模以上企业     
当年实现“小升规”或进入重点培育库企业（计划升规时间：          ）
成功创建省级专精特新、省级瞪羚、省级技术创新示范、省级技术中心、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省级创新联合体、省级绿色工厂、两化融合贯标试点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、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等省级称号       （具体称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功创建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、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、国家绿色制造示范、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、国家级服务型制造示范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两化融合贯标等国家级称号，获国家诚信体系建设认证   （具体称号或认证）  
具有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预计本年营业收入        万元，当前已完成营业收入        万元。

	服务需求
	项目服务   投融资服务   创业服务   培训服务  法律服务
技术创新和质量服务  管理咨询服务  市场开拓服务  其它

	申请单位
承诺书
	我公司郑重承诺，严格按《眉山市中小企业服务券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要求提交申请资料，对申报过程中提交的所有附属文件和相关材料真实性负责，绝不弄虚作假和套取、骗取服务券补贴资金，全权承担由于申报流程不合规范或所提交的文件、材料不实带来的一切后果。
企业法人（法人签字、企业盖章）： 
时  间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区）、园（新）区经信部门初审意见
	单位签章：
年   月   日
	市中小企业
服务中心
审核意见
	
单位签章：
年     月     日

	服务档案编号
	
	核定服务券
金额
	企业与服务机构签订服务合同金额     万元。
核定服务券金额     万元。




